关于征集江门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专家库

成员的函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有关单位：

为强化耕地质量监管，确保科学规范地开展我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工作，根据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前期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现向各有关单位征集补充耕地质量验收专家库成员，有关事项如下： 

一、专家库成员工作职责

（一）参与江门市及各县（市、区）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工作，为建立完善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制度机制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二）承担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县级初验、市级验收中的现场踏勘、调查评价、报告编制等工作。

（三）参与全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工作监督检查、技术培训和业务指导。

（四）承担全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其他相关工作。

二、人选条件

（一）身体健康，可进行田间勘察活动，年龄不超过65周岁。 

（二）具备相关专业背景，推荐专业范围主要为：土壤学、土地资源管理、农业资源与环境、农业工程、农田水利工程、耕地质量、自然地理学、环境工程、植物营养学、土地整治、地理信息、土壤检测等相关专业。

（三）从事耕地质量相关工作2年（含）以上，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四）参加过省级及以上专题技术培训和考核，并考核通过。
（五）无违法犯罪记录。

三、其他要求 

（一）申请人自愿填写《江门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专家库专家申请表》（见附件），申请人所在单位负责审核推荐并加盖公章，于12月27日前将申请表和其他证明材料一并寄送至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江门市农林横路1号708室），或扫描电子版发送至邮箱jmnfb406@126.com。

（二）我局将对推荐材料进行再次审核，通过后纳入专家库，市级专家库入库结果将反馈给申请人所在单位。

（三）后续有相关符合条件人员可不定期向我局推荐，审核通过后入专家库。如上级政策对专家库人员要求有调整的，我市将根据调整结果核减不符合新规定的专家库人员。 

联系人：钟林芳 联系电话：0750-3887575。

附件：江门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专家库专家申请表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12月19日

	     附件
江门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专家库专家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贴照片处

	
	
	
	
	
	
	

	民 族
	
	籍 贯
	
	政 治
面 貌
	
	

	
	
	
	
	
	
	

	参加工作时间
	
	毕业院校及专业
	
	

	
	
	
	
	

	学历学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现任职务
	

	专业技术
职称
	（提供扫描件或照片）
	任职时间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相关工作经历及业绩
	（需提供参加省级及以上专题技术培训和考核相关证明）

	本人承诺
	以上情况全部属实，如有不实，一切后果由我本人承担。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